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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
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，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（湘

农大〔2017〕1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计划表

2.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登记表

3.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协议书

4.外聘教师课时酬金统计表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0 年 7月 3日

湘农大发〔2020〕6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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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外聘教师管理，保证外聘教师教学质量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外聘教师是由学校聘请，讲授一

门或多门课程、授课时间在一学年及以内的校外教师或校内

退休教师。

第三条 聘用原则。学院教学工作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

可聘请外聘教师：

（一）学院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安排时，开课教师数量

不足，且外聘教师的学期计划工作量不低于上年度本教研室

学期人均工作量的。

（二）新开设专业师资暂时不足或新开课程校内教师暂

不能胜任的。

（三）教师由于特殊原因停课而校内又无法安排其他教

师顶替的。

（四）其他特殊情况。

第四条 外聘教师受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教育事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政治立

场坚定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、坚

定“四个自信”，遵纪守法，治学严谨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、

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。

（二）一般应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，且具有副高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（或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及中级以上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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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）。某些特殊专业或确因教学急需不具备本

款条件的，需经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方可聘任。

（三）具有所承担课程的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水平，且

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且须提供体检报告，能够在聘任期内履

行教学职责，完成全部教学过程。

第五条 聘用程序：

（一）各学院在学期期末根据教学安排的需求，统筹制

定下一学年本学院外聘教师计划，填写《外聘教师计划表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报教务处、人事处审批备案。

（二）专家推荐。申请外聘教师的学院由本单位专家物

色人选并进行推荐，并在聘用计划表和外聘教师情况登记表

上填写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各学院对拟聘人选的思想政治、道德品质、能力

素质、遵纪守法等情况全面把关并填写考察意见。

（四）各学院组织试讲（聘请校内退休教师可不作要

求），讲课效果好的方可聘用。

（五）拟聘用的外聘教师填写《外聘教师情况登记表》

（见附件 2，一式两份），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（一式两份，

包括身份证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、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、职业资格证等复印件）给学院。聘

请校内退休教师只需提交《外聘教师情况登记表》。

（五）各学院在《外聘教师情况登记表》上填写外聘教

师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遵纪守法等发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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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意见和试讲情况，并将《外聘教师情况登记表》及其附

件材料一式一份交人事处备案，并组织外聘教师签订一学年

以内的授课协议（见附件 3），超过协议期且未办理续签的学

校不发放课酬。

（六）人事处为外聘教师编制工号，同时将工号等信息

报送教务处，由教务处为其排课。

第六条 有关待遇。外聘教师只享受课时酬金，具体课酬

标准如下：

外聘教师类别

外聘教师课酬标准

正高 副高/博士
中级及以下/

硕士及以下

1.外聘东方科

技学院教师
按校内专任教师标准发放课酬

2.与企业合作

办学专业外聘

教师

学校不负责课酬

3.其他外聘教

师

80元/

计划学时

70元/

计划学时

60元/

计划学时

备注：外聘教师给国际留学生双语或英语授课的，按相应外聘教师

类别三倍发放课酬。

外聘教师所完成课时不计入聘用学院完成的超工作量总

数。每学期课程结束，各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内已经讲授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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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数为外聘教师填写《外聘教师课时酬金发放表》（见附件

4），经教务处、人事处审核后发放。

第七条 聘用管理：

（一）外聘教师须遵守学校相关规定，履行相应职责，

保证教学质量，不得出现思想政治问题和师德师风问题。

（二）各学院按相关规定对外聘教师在校授课期间的思

想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情况、教学质量进行监控、检查和考

核。外聘教师须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。对

在校教学期间出现思想政治问题、师德师风问题的，按学校

相关规定处理；对教学效果不好、出现教学事故或不能按学

校教学要求完成教学工作的外聘教师，学校将予以解聘、更

换，并根据情节轻重扣除部分或全部讲课酬金；

（三）按照谁使用、谁监管、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聘用单

位的责任。对监管不力，出现外聘教师在课堂上言论不当等

师德失范行为的，应追究聘用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、教务处负责答复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

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（湘农大〔2017〕1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7月 3日印发


